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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-4 

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

为进一步提升药品检验检测机构能力，为药品监管提供

技术支撑。根据阿坝州财政局 阿坝州市场监督管理局《关

于下达 2020年药品监管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阿州财行〔2020〕

38 号），阿坝州财政局于 2020 年 9 月 27 日下达我中心检验

检测能力提升专项 150 万元。 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 

继续开展局级重点实验室建设培育工作，提升药品检验

检测机构能力，提升监管技术支撑。 

（三）资金投入使用情况 

按照工作重点，结合经费预算情况，建立项目执行责任

制，将项目支出责任逐一分解落实到具体执行科室和责任人。

并严格按照《四川省药品监管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使用项目

资金，截至报告日项目资金实际支出 27.16 万元（支出明细

为：专用材料费 3.73 万元、维护维修费 1.50 万元、专用设

备购置 18.60万元、办公设备购置 0.45、差旅费 2.88万元）。

截至报告日该项目资金支付进度为 18.11%，支付进度偏慢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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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：该项目仅完成组培室的前期工作。针对资金支付进度偏

慢的问题，单位及时催办相关科室及责任人要求加快项目的

实施进度。 

二、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

按照项目实施方案，由财务科牵头，组织业务部门制定

详细的工作方案，明确责任；由业务部门提供项目开展情况

自评，财务科在自评的基础上，查阅相关文件资料和财务数

据，对收集资料进行定量定性分析；由单位领导班子综合评

议后形成结论，出具绩效评价报告。 

三、综合评价结论 

对标局级重点实验室建设培育工作实施方案，该项资金

于 2020 年 9 月 27 日下达到本单位资金下达较晚，加之受冬

季气温影响装修项目无法实施，导致项目整体工作较为落后，

导致资金支付进度较慢，各项建设工作的进度和效果急需加

速推进。该项目综合评价得分 84 分，详见 2020 年单位项目

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价表。 

四、绩效评价分析 

（一）项目决策情况 

该项目由组培研究室负责实施并严格按实施方案执行，

财务科负责项目资金管理，相关成员积极配合，形成领导重

视、各科室联动共同促进项目执行的良好格局。项目执行中

涉及的差旅费的严格按照差旅费管理办法报销；涉及专用材

料购置的严格按政府采购管理办法执行，将采购资金的预算、

采购方式的申请、采购资金的支付及账务处理等过程透明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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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廉政建设，并提升资金使用效益。 

（二）项目管理情况 

项目资金管理和使用严格按照《四川省药品监管专项资

金管理办法》等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和项目资金实施方案执行。

将项目责任逐一分解落实到具体执行科室和责任人。按照项

目资金管理办法实行专款专用，做到了财务处理及时、会计

核算规范。 

（三）项目产出情况   

该项目截止报告日仅完成了第一阶段组培室 40 平方米

的建设与投入使用，尚有预计划的组第二阶段组培研究室、

藏药研究室、羌药研究室、仪器分析室、中藏羌药标本馆和

水电维修维护工作未全面推进。复合型专业技术人员培训与

外援专家聘任工作在有序开展过程中。组培研究专用仪器设

备及其相关耗材按计划全部购置到位，部分已投入正常使用。 

（三）项目效益情况 

我中心通过半年来局级重点实验室建设培育工作的积

极开展，在克服新冠疫情和汛期交通严重受阻等客观因素的

影响下，取得了川贝母 4 个品种组织快繁技术研究的设计效

果，初步证明了技术路线设计的科学性和可行性，为下一步

以现代生物技术有序推进川贝母种植新业态打下了良好的

应用研究基础。但从项目总体实施方案来讲，现阶段取得的

效益相当有限。 

五、存在主要问题 

对标局级重点实验室建设培育工作实施方案，整体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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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为落后，各项建设工作的进度和效果急需加速推进。 

六、相关措施建议 

切实加强局级重点实验室建设培育工作实施过程中人、

财、物、智的全面配合，做到计划、落实、评价、验收的科

学决策与过程监管，进一步提高药品检验检测机构能力，从

而提升监管技术支撑。 

 

 

阿坝州食品药品检验研究中心 

2021 年 6 月 24 日 

 

 


